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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 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術研究，特訂定「佛光大學學生研究成果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 2 條   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具本校學籍之學生，在本校就讀期間以學校名義從事之相關事項。
第 3 條    申請方式及公告：
一、凡前一學年度（前一年8月1日至當年7月31日）符合本辦法第4條規定者，填具申請表並依規定登錄於本校「學生學習成果收集資料系統」，於每年8月底前送交所屬學院進行初審。當年度7月底前畢業之學生完成上述程序，經學院初審後於離校前送交研究發展處辦理。
二、每年9月底前，各學院將初審推薦資料送交研究發展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，再提送研究發展會議進行複審。
三、複審通過後，由本處公告結果。
第 4 條    獎勵事項及獎勵金額規定：
一、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科會）補助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並發表論文者，每篇發給獎勵費3仟元。
二、於具審查機制之期刊、學報發表論文者，每篇發給獎勵費3仟元。
三、於具審查機制之研討會，發表論文者，每篇發給獎勵費2仟元。唯研討會性質係屬摘要型論文發表或鼓勵普遍參與者，不予採計。不包含學位論文及院系所之研究生論文研討會。
四、獲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：
（一）如期完成研究成果報告，並經指導老師審核通過者，每件發給獎勵費1萬元。
（二）如獲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者，每件發給獎勵費5仟元。
五、其他優良表現，經學系推薦者，每件發給獎勵費2仟元。
六、獲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，發給獎勵費1萬元。
七、上述第二項及第三項，如屬數人共同聯名發表者，限由其第一作者（First Author）或通訊作者（Corresponding Author）提出申請，且每人每學年以二篇為限。各項獎勵以不重複申領為原則，若經查核具有重複申領之情事，本處將不予獎勵。
第 5 條    獲獎標的如經確定有抄襲、違反學術倫理或違反著作權法時，取消所有獎勵，並由獲獎人負一切法律及道義有關責任。
第 6 條    經費來源由本校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支出，視年度經費額度彈性調整，由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定之。
第 7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第 8 條  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、會議或委員會決議辦理。
第 9 條   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